附件1：
中药配方颗粒采购项目技术、服务、商务及其他要求
（备注：此要求仅为调研内容，最终要求以招标公告的《招标文件》为准。）
1、 质量要求
（1）供应商所供产品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（2025年版）。中药颗粒相关要求按照《国家药监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关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》（2021年第22号）、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印发《四川省中药配方颗粒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川药监发〔2021〕95号）执行。（备注：在履约过程中，新版国家药品标准颁布后，供应商应当及时对执行的药品标准进行评估，对于新版国家药品标准实施前生产的药品，可以继续上市流通。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药监局另有要求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）
（2）供应商应保证所配送的中药配方颗粒到货入库的剩余有效期不少于1年。对于剩余有效期小于6个月的中药配方颗粒，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5天内进行更换有效期不少于1年的产品。
（3）中药配方颗粒包装要求：包装袋(箱)应干净、结实、无破损、封口严密，并方便储存、运输和使用，在每件包装上须注明包括但不限于品名、数量、产地、供应单位、批号、生产日期、质量合格标志。
（4）配送过程中，每批次药品都须提供质量检测报告。损坏品、过期品退换货须自采购人提出之日起48小时内更换，逾期未更换或更换后仍不合格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处方调配过程中无条件接受采购人监管，如有质量问题包退换，并承担所有损失。
（5）需履行因产品缺陷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侵权赔偿义务，如有此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一并赔偿。
2、交货时间：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送达指定地点，属急救及加急采购的24小时内送达指定地点。
3、服务要求
（1）在合同履约期限内由供应商负责所供货物的配送服务，供应商应保证3个工作日内配送，按采购人要求送到指定的库房，并按存放要求堆放整齐。具体配送时间和数量以采购人的采购要求为准。配送时提供送货单，做好配送货物的交接工作，做好签字工作及货物数据记录、质量检测报告的留存，同时保存所有纸质记录文件存档。
（2）供应商应做好配送工作安排，提供指定的联系人、车辆配置计划、备用配送方案；配送人员必须保证身体健康、无违法犯罪记录，配送时须提供健康证明。 
（3）供应商需在采购人售后服务机构内配备至少2名为采购人服务的售后服务人员（需提供售后服务人员清单、身份证扫描件、联系方式、售后服务人员在供应商单位的工作证明材料）。 
（4）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的所有人员均不得随意更换，如特殊情况必须更换的，须向采购人提交书面申请，并详细说明更换的原因、替代人员的简历等，经采购人同意后，方可更换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5）如果采购人在临床使用中发现药品(包括已拆封药品）不符合质量要求（含出现严重的临床反应），需要进行药品质量检验，采购人以书面形式将质量检验要求通知供应商。如果检验证明药品存在质量问题，则检验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，供应商应在 48小时内进行更换、补充、并不得影响采购人的临床用药，且采购人有权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要求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和损失。同时，采购人有权视事件的严重程度终止合同。药品质量检验在采购人所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可机构进行。 
（6）药品出现质量问题（包装、标签、等级、内在质量问题），供应商必须收回并更换合格药品；因药检部门抽检出现药品不合格的，供应商必须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； 如因药品质量问题引起药政管理方面的问题，由供应商负连带责任；由于药品质量引起医疗纠纷，供应商必须负连带责任。
（7）在成都市有稳定的售后服务点或仓库。
